
   三自然资〔2022〕 号         签发人：吴波
                               办理结果：A                         
关于对政协市七届七次会议第136号提案

答  复

尊敬的穆庆君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对全市矿山规范管理的建议”收悉，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市自然资源工作的关心支持。现对您的提案答复如下：

您对当地矿业开发的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的“关于矿山企业中承包企业长期拖欠工程款、间接拖欠农民工工资,建议由安检部门指定一个银行账户，责令承包施工单位向该银行账户存入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以保证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建议”。为此，我局向三门峡市应急管理局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及东方希望下属的义正诚矿业公司和中铝公司进行了函询。

目前该问题在现有法律法规中对相关事项已有明确规定，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发包人未支付工程价款的责任】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根据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河南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所承包工程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作出责令限期清偿或先行清偿的行政处理决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到期拒不履行的，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向经办银行出具《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支付通知书》（以下简称《支付通知书》），书面通知有关施工总承包单位和经办银行。经办银行应当在收到《支付通知书》5个工作日内，从工资保证金账户中将相应数额的款项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指定的被拖欠工资农民工本人。

综上所述，提案中“关于矿山企业中承包企业长期拖欠工程款、间接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目前国家已制定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应急管理部门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不在职责管理范畴，无相关职权责令承包施工单位向银行存入一定数额的保障金。经函询东方希望下属的义正诚矿业公司和中铝目前不存在此类问题。

下一步应急管理部门将加强外包施工队伍的安全管理，严格要求非煤矿山企业将劳务派遣人员和灵活用工人员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统一管理，履行安全生产保障责任，切实保障用工安全。   

联系部门：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人：王宇宏 

联系电话：18939077788

                               2022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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